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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兵团第十二师红岩水库副库清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的报告
第十二师水利局：

2025年12月22日，我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水利工程管理服务中心提交的《兵团第十二师红岩水库副库清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进行了技术审查，基本同意该报告书，现将技术审查意见上报。
           十二师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  

               2026年1月9日      
兵团第十二师红岩水库副库清淤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技术审查意见

兵团第十二师红岩水库副库清淤工程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所管辖的红岩水库内，本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项目建设单位为新疆天恒基水务有限公司。建设内容包括：对红岩水库副库8公顷淤积库盆进行清淤，清淤方量11.22万立方米。工程总开挖量11.50万立方米，总回填量0.28万立方米，无借方，弃方量11.22万立方米，主要为副库清淤土方，临时堆置在临时堆土区，施工结束前由乌鲁木齐正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综合利用，运输过程中及运输完成后的水土流失责任由乌鲁木齐正裕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施工期间及运输完成前临时堆土区的水土流失责任由新疆天恒基水务有限公司承担。项目已于2025年11月中旬开工建设，计划于2026年1月中旬建设完成，总工期2个月，工程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144.32万元，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解决。

项目区地貌属山前冲洪积平原，项目区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境内，气象站采用头屯河区气象站资料，项目区位于大陆腹地，属于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冬季严寒，夏季酷暑，蒸发量大于降水量。项目区多年平均气温6.1°C，极端最高温度42.0°C，极端最低温度-38.2°C，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833h，多年平均降水量为282.5毫米，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871.5毫米，多年平均风速为2.3米/秒，年主导风向为西风，最大冻土深度为1.62米，无霜期133天。

本项目出露侏罗系及第四系地层，土壤类型主要为棕漠土，土壤养分含量不高，有机物质偏低，肥力不高，不具备表土剥离条件。根据现场调查，水库范围内的植被主要为芦苇，植被覆盖率约为49%；临时占地范围内主要为荒地，无植被覆盖。

本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落地上图成果应用的通知》（办水保〔2025〕170号）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水土保持规划（2021-2030年）》，项目区不涉及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也不涉及兵团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工程区土壤侵蚀类型为轻度风力侵蚀区，兼水力侵蚀。根据工程区自然环境特点，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土保持公报（2024）》，在参考《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的基础上，通过类比项目的监测内容，初步判定项目区的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确定为1000吨/平方公里·年，容许土壤流失量确定为1000吨/平方公里·年。

项目区未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

2025年12月22日，专家组以函审形式对《兵团第十二师红

岩水库副库清淤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技术审

查，成立了技术评审专家组，由5人组成（名单附后）。经专家

组认真讨论与评审，形成了审查意见。建设单位根据审查意见组织编制单位对报告书进行了补充、修改和完善。经审查，专家组基本同意修改后的报告书，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

一、项目水土保持评价

（一）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选线水土保持制约性因素的分析与评价。

（二）基本同意对项目占地、土石方平衡、施工工艺和方

法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三）基本同意对主体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和界定。

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基本同意项目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12.74公顷。

三、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基本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北方风沙区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基本同意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水土流失治理度82%，土壤流失控制比1.0，渣土防护率85%，表土保护率不作具体要求，林草植被恢复率88%、林草覆盖率16%。

四、水土流失调查与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预测内容和方法。经调查分析，本项目施工期扰动原地表面积12.74公顷，项目扰动后新增流失量322吨。

五、水土保持措施

（一）防治分区划分

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为5个防治分区，分别为清淤工程区、施工降水排水区、施工生产区、施工临时道路区、临时堆土区。

（二）措施总体布局

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三）分区防治措施布局

基本同意工程各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施的等级与标准。

1.清淤工程区

①工程措施：边坡修整（主体已列）：主体设计清淤结束后对水库边坡进行修整压实，以防水土流失，工程量2.49公顷。

②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方案新增）：为减少裸露地表遇风扬尘，方案新增苫盖措施，工程量1000平方米。

2.施工降水排水区

①临时措施：密目网苫盖（方案新增）：为减少堆土堆体遇风扬尘，方案新增采取临时苫盖措施，工程量500平方米。

3.施工生产区

①工程措施：土地平整（主体已列）：施工结束后撤场前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工程量0.04公顷。土地整治（方案新增）：后期绿化前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工程量0.04公顷。

②植物措施：撒播草籽（方案新增）：土地整治结束后，对本区域进行撒播草籽，草籽选择紫羊茅，撒播草籽面积0.04公顷。

4.施工临时道路区

①工程措施：土地平整（主体已列）：施工结束后撤场前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工程量0.12公顷。土地整治（方案新增）：后期绿化前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工程量0.12公顷。

②植物措施：撒播草籽（方案新增）：土地整治结束后，对本区域进行撒播草籽，草籽选择紫羊茅，撒播草籽面积0.12公顷。

5.临时堆土区

①工程措施：土地平整（主体已列）：临时堆土清运完成后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工程量4.43公顷。土地整治（方案新增）：后期绿化前对本区占用的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工程量4.43公顷。

②植物措施：撒播草籽（方案新增）：土地整治结束后，对本区域进行撒播草籽，草籽选择紫羊茅，撒播草籽面积4.43公顷。

③临时措施：编织袋装土填筑及拆除（方案新增）：布置在临时堆土周围，截面呈梯形（底宽0.9米、高0.5米、顶宽0.3米），施工完成后拆除，拦挡长度为790米，工程量237立方米。密目网苫盖（方案新增）：为减少堆土堆体遇风扬尘，方案新增苫盖措施，苫盖时考虑边坡及压边，工程量为30000平方米。

六、水土保持监测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监测时段、内容和方法。本项目采用调查点监测、遥感监测与实地量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情况，扰动面积情况，水土保持措施实施状况及防治效果，水土保持责任制度落实情况等。

七、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
（一）投资估算

本工程水土保持总投资40.25万元，其中主体已列投资2.88万元，方案新增投资37.37万元。方案新增投资中工程措施投资6.37万元，植物措施投资2.52万元，监测措施投资4.36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9.00万元，独立费用9.73万元（其中建设管理费2.33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2.50万元，科研勘测设计费4.90万元），基本预备费0.96万元。本工程需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为44340元。

（二）效益分析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本方案措施实施后，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项目水土流失治理度达到98%，土壤流失控制比为1.0，渣土防护率达到99%，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94%，林草覆盖率达到94%，表土保护率不作要求，项目区水土流失可基本得到控制，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本技术审查意见仅限于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范畴。因之发生的相关赔偿、补偿，由生产建设项目法人负责。
第十二师水文水资源管理中心            2026年1月9日



